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说明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或“公司”）全资子

公司 GCL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PTE. LTD.（以下简称“GCLSI PTE”）

拟将所持 One Stop Warehouse Pty Ltd（以下简称“OSW”）的 15%股权作价

2,700 万澳元转让给 VNTR XXI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VNTR”），同时

VNTR 拟对 OSW 以现金增资 2,400 万澳元，公司及 OSW 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

先认缴出资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

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 OSW 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相关的组件、支架、逆变器

等产品在澳洲部分区域的分销业务。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指引》（2012 年修订），OSW 所属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批发业（F51）。

OSW 为注册地在澳大利亚的海外公司，本次出售 OSW 部分股权并增资扩股引

入战略投资者有利于 OSW 将在澳大利亚成功的经营模式复制到欧洲以及其他

海外地区，促进 OSW 在澳洲以外光储市场的业务发展，未来 OSW 业务规模的

提升与迅速发展仍将继续为公司带来较为可观的投资回报，进一步助力公司自

身稳步发展及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 

此外，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并购行为日趋活跃，并购手段逐渐丰富，并

购市场环境良好，产业并购得到了国务院、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多方支持，

为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提供了政策基础。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 

（二）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OSW 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相关的组件、支架、逆变器等产品在澳洲部分区

域的分销业务，不涉及污染物排放等相关事项。报告期内，OSW 主营业务经营

均符合环保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违反国家环境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符合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的境外公司 OSW 的股权，不直接

涉及土地使用权交易事项，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情形。 

（四）本次交易符合反垄断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适用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条件，无需境内外反垄断审查等审批程

序，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反垄断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

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具备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会因本次交易而发生变动。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关于公司上市条件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为市场化交易，交易价格系经交易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

商谈判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上市公司亦聘请了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次

交易标的公司进行评估，基于市场化谈判结果并根据交易价格与评估结果的比

较分析，本次交易定价具有公允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

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的境外公司 OSW 股权，不涉及债

权债务的转移。OSW 股权清晰，不存在代持、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质押、司

法冻结及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OSW 合法有效存续；本次交易资产过户不存在

法律障碍。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

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

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

形 

近年来，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综合能源系统集成商，业务主要覆盖

高效电池、差异化组件、能源工程等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其

一站式服务。2016 年 3 月，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1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澳洲 ONE STOP WAREHOUSE 

PTY LTD 51% 股权的议案》，公司以现金 969 万澳元收购 OSW 的 51%股权。 

本次交易前，OSW 经过多年积累和不断迭代，已经形成了在海外分布式光

储系统销售方面独特的商业模式以及信息化系统，市场份额不断提升，目前在

澳大利亚分布式光储分销市场排名靠前。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以 2,700 万澳元作价出售 OSW 15%股权，并推动 OSW

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将有利于 OSW 导入战略投资者的优势资源、

优化股权结构、增强资本实力，助力 OSW 将澳大利亚市场的高效经营模式复

制到欧洲以及其他海外地区，促进 OSW 在澳洲以外光储市场的业务发展，逐

步成长为全球范围内具备较强竞争力的分布式光储系统集成商。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方向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公司仍间接持有

OSW 360 股普通股，占 OSW 全部股份的 32.14%，未来 OSW 业务规模的提升

与迅速发展仍将继续为公司带来较为可观的投资回报，进一步助力公司自身稳

步发展及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 

本次交易是上市公司优化业务布局、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积极举措，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上市公司围绕主营业务发展的需求，将切实提高上市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

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

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

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

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

结构和独立运营的管理体制，已做到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员独

立和机构独立。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

不会对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继续

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相关规定。 

七、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

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设

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具有

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上市公司上述法人治理结构不会因本

次重组而发生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

治理结构。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特此说明。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2 日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二）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符合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符合反垄断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具备股票上市条件
	三、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七、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